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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
        銘傳大學通識課程「優良專題報告」申請書    共２頁 
學年學期 100 學年度 2 學期 
課程名稱  
指導教授姓名  
專題報告題目  
申請學生(個人或全體小組同學)簽名(同意第二頁中所列規定) 
簽   名 系   級 學   號 電      話 emai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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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 同意銘傳大學出版、公開發表本人(本組)之得獎作品。 
二. 本報告為個人或本組創作，若有抄襲、剽竊或其他違反學術規範之行為，

除繳回獎金、獎狀外，並願接受校規之處分。 
三. 同意遵守獎勵辦法知有關規定。 
四. 申請者必須附上： 

1. 本申請表 
2. 文字稿紙本及相關資料 
3. 將作品上傳至通識教育中心(繳交及上傳期限：次學期開學三周內) 
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(經評審後，得獎名單公佈於通識中心網站) 

任課教師 校內評審委員會初審 
任課老師 
簽章： 

同意申請初審 評審委員會 
簽章： 

 同意申請佳作獎複評 
 同意申請優等獎複評 
 同意申請特優獎複評 

校外評審委員複評意見 

 

 


